
 

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 

理事、監事、區會長、監事主席、理事長選舉辦法 

第一條：中華民國成人游泳協會( 以下簡稱本會)為使選舉順利，加強理、監 

         事、區會長、理事長之功能，特修訂本辦法。並據以提案修訂本會 

         相關章程。  

※本會應於下屆選舉日，六個月前成立第oo 屆選舉委員會。 

第二條：除了理事長、監事主席、區會長；本會理、監事候選人之資格必須是 

        各團體會員法定代理人且需要連續兩年以上有投票權(會員人數超過 

        30 人)的會員單位才具備理監事候選人的資格。本會理事長、監事主 

        席與各區會長候選人之資格應具本會團體會員現任或卸任會長。但其 

        職務不影響母會參選理監事的資格。倘若現任的會長選上理事長、監 

        事主席與區會長而該會又選上理監事，則現任的會長就須放棄母會會 

        長的資格或是該會放棄擔任團體理監事。（111/12/18 修訂）  

第三條：本會應選理事35席及候補理事11席、監事11席及候補監事3席。獲選 

        之理、監事，以團體會員單位為名稱。獲選擔任理、監事之會長，其 

        職務隨會長資格喪失改由新任會長續任。  

第四條：各區理、監事及候補理、監事名額之分配。依照各區會近二年繳費會 

        員人數佔會員總數的比例高低浮動分配。各區區會長及理事長為當然 

        之常務理事，其餘常務理事依據各區會員比例高低浮動分配。  



第五條：理、監事之選舉，採分區辦理：將具備候選資格（符合本辦法第二條 

        規定）之團體會員均列為候選名單，列印選票(選票依團體會員單位 

        各區編號順序排列印出編號及團體會員單位名稱，並於選舉前一個月 

        由監事主席確認用印)，提交會員代表大會分區票選產生。  

第六條：理事、候補理事、監事、候補監事之選舉，以理事、監事兩種選票， 

        分區分別投票及計票。依分配之名額，各依得票數之高低分別當選， 

        如票數相同時，採抽籤決定遞補順序先後。  

第七條：有意競選理事長、監事主席、區會長之會員，必須具備其所屬團體會 

        員單位書面推荐(如推荐書樣本) 並於選舉年8月15日前送件，在選舉 

        年8月31日前再經本協會選舉委員會(以下稱選委會) 2/3以上委員出 

        席，出席委員1/2以上委員同意，審查通過，確認其資格始得列名刊 

        登選舉公報，公告週知，並印製選票送大會票選， 任期兩年；若任 

        期未滿出缺補選時以擔任至當屆期滿為止。  

       ◎本委員會其成員如下：歷屆總會長(一至九人)、理事長、監事主席、 

         秘書長、五區區會長等以總和奇數為選舉委員數。  

       ◎過了總會訂定的審查時間，該區還未提出適當區會長人選,未來補提 

         人選時其資格審核由理事長及監事主席共同認定。  

第八條：區會長之產生，由總會製作選票，送交區會，由區會全體會員代表票 

        選。監事主席之產生，由總會製作選票，送交全體監事票選。倘若於 



        預定時間內無法提出人選，則由下一任的總會長候選人協調推薦符合 

        資格者接任監事主席及區會長。  

第九條：理事長之產生回歸本會章程第二十條。若有選舉疑慮，由選委會依本 

        辦法原則議定之。除非於提名時間以前，無人競選理事長， 否則卸 

        任理事長不得再參選；無人競選理事長8月15日後開放競選， 並於9 

        月15日前審委會完成資格審核(2/3以上委員出席，出席委員1/2以上委 

        員同意)。  

第十條：本辦法經理事會會議通過，提送會員大代表大會決議通過後，頒佈實 

        施，修改亦同。  

2008.06.21 第四屆第三次理監事會議通過  

2008.12.14 第四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通過  

2013.06.09 第六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修改通過  

2015.07.04 第七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修改通過  

2015.09.12 第七屆第七次理監事會議修改通過  

2015.12.12 第八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改通過  

2021.10.17 第十屆第五次理監事會審議修訂通過  

2021.12.12 第十一屆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修訂通過  

2022.12.18 第十一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修訂通過 

2024.12.22 第十二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決議修訂通過 


